
全国荷球教练员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中国荷球协会章

程》及相关规定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荷球教练员职务名称为三级教练、二级教练、一级教

练、国家级教练。三级教练为初级职务，二级教练为中级职务，

一级、国家级教练为高级职务。在中国荷球协会注册的各级教练

员将实行等级培训考核制度。等级培训考核由中国荷球协会负责

组织实施。

第三条 本标准适用于各级体育系统、学校教育系统和社会培

训机构从事荷球训练教学的人员。

第二章 等级岗位职责

第四条 荷球教练员的基本职责是完成荷球训练教学任务，提

高荷球运动技术水平；全面关心运动员的成长，做好运动队的管

理工作；参加规定的进修、学习。同时，高等级教练员须承担对

低等级教练员的业务指导、培训和辅导基层训练工作。

第五条 三级教练岗位职责

(一)按照荷球训练教学任务的要求，拟定和实施训练计划，

协助高等级教练员做好运动员的训练教学工作。



(二)基本掌握运动员的选材和荷球训练方法；总结训练教学

实践经验，积累技术资料，建立训练业务档案，主动接受高等级

教练员的业务指导。

第六条 二级教练岗位职责

(一)按照荷球训练教学任务的要求，制定和实施训练教学计

划，承担运动员的训练教学和参加比赛的指导工作；培养后备人

才。

(二)了解荷球项目发展方向，掌握运动选材和训练方法，及

时总结训练教学实践经验，积累技术资料，建立训练业务档案；

定期做出训练教学工作总结。

第七条 一级教练岗位职责

(一)按照荷球运动人才成长的规律，制定、实施训练规划和

训练计划；承担运动员的训练教学和参加国内外荷球比赛的指导

工作；选拔、培养和输送后备人才。

(二)及时了解荷球项目发展动向，结合训练教学实践，进行

有关选材和改进训练方法等方面的科学研究，撰写论文。

第八条 国家级教练岗位职责

(一)按照高水平荷球运动人才成长的规律，负责制定、实施

训练规划和训练计划；承担高水平运动员的训练教学和参加国内

外重大荷球比赛的指导工作；选拔、培养和输送高质量后备人才。

(二)掌握荷球项目国内外发展动向，先进荷球技、战术和训

练方法，以及科学选材、训练规律；总结培养高水平运动员和高



质量后备人才的经验，组织并进行专题研究，撰写高质量的科研

论文；指导和促进我国荷球运动训练教学和运动技术水平的提高。

第三章 评定条件

第九条 各级荷球教练员必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祖

国。履行教练员职责，遵守教练员守则，具有良好的体育道德和

为体育事业献身的精神。

第十条 优秀运动队荷球教练员评定条件

(一)三级教练

从事荷球训练教学工作一年以上，参加中国荷球协会举办的 D

级教练员培训班并取得培训合格证书；初步了解体育基础理论和

荷球专业知识，基本掌握荷球训练教学的内容和方法，能够完成

训练教学任务。

(二)二级教练

担任三级教练工作二年以上；基本掌握体育基础理论和荷球

专业知识、技能；参加中国荷球协会举办的 C 级教练员培训班并

取得培训合格证书；能够较熟练地运用荷球训练教学方法、手段，

出色完成训练、比赛任务。

(三)一级教练

具有体育院、系本科及以上学历，担任二级教练工作四年以

上；比较系统地掌握体育基础理论和荷球专业知识，能结合训练

教学实践进行一定的科学研究，有一定学术水平的论文；初步掌



握一门外语，熟悉荷球专业术语，能借助字典查阅荷球专业技术

资料；参加中国荷球协会举办的 B 级教练员培训班并取得培训合

格证书；带队取得全国荷球锦标赛前六名；或带队取得全国学生

（青少年）荷球锦标赛前三名。

(四)国家级教练

担任一级教练工作五年以上；系统地掌握体育基础理论和荷

球专业知识，对荷球项目训练教学有较深的研究或具有国内先进

水平的反映荷球项目训练成果的学术文章；掌握一门外语，能阅

读和翻译荷球专业外文技术资料，进行技术交流；参加中国荷球

协会举办的 A 级教练员培训班并取得培训合格证书；带队参加或

训练两年以上的运动员输送后四年内取得下列运动成绩之一：

1.世界运动会前八名；

2.世界锦标赛累计两次前六名；

3.亚洲锦标赛冠军或亚洲大洋洲锦标赛冠军；

4.向国家队输送五人次及以上运动员参加世界锦标赛或世界

运动会比赛；或亚洲大洋洲锦标赛冠军或亚洲锦标赛冠军。

5.U21 世锦赛或 U19 世界杯累计两次前六名；

6.U21 亚洲大洋洲锦标赛冠军；

7.向国家青年队（U21、U19）输送五人次及以上运动员获得

U21 世锦赛前六名、U21 亚洲大洋洲锦标赛冠军或 U19 世界杯前六

名。

第十一条 学校荷球教练员评定条件



(一)学校三级教练

在正规荷球培训机构从事荷球业余培训工作的业余教练员；

各中、小学在职体育教师；具有国家荷球项目二级运动员资格以

上水平的教练员；各普通高校体育专业校在校生/毕业生；由当地

荷球协会审核推荐的具备一定荷球教学能力及技能的相关人员。

初步了解体育基本理论和荷球专业知识，能够按照训练大纲要求

完成选材和基础训练教学工作。

(二)学校二级教练

担任学校三级教练工作二年以上或具有体育院、系本科及以

上学历，从事荷球训练教学工作一年以上；基本掌握体育基础理

论和荷球专业知识、技能；参加中国荷球协会举办的初级教练员

培训班并取得培训合格证书；能够按照训练大纲要求较好的完成

选材和基础训练教学工作，所培养的运动员 30%达训练大纲及格标

准，并在省级荷球比赛中取得前八或市级荷球比赛中取得前三名。

(三)学校一级教练

具有体育院、系本科及以上学历，担任学校二级教练工作四

年以上；比较系统地掌握体育基础理论和荷球专业知识，能结合

选拔和培养后备人才的实践进行一定的科学研究，有一定学术水

平的论文；初步掌握一门外语，熟悉荷球专业术语，能借助字典

查阅荷球专业技术资料；参加中国荷球协会举办的中级教练员培

训班并取得培训合格证书；向上一级训练组织输送二名以上(含二

名)或越级输送一名运动员；所培养的运动员按训练大纲要求 60%



达及格标准，并带队获得全国学生（青少年）荷球比赛前八名或

或全省荷球比赛前四名。

第四章 审定权限

第十二条 审定各级荷球教练员是否具备任职条件必须在上

级批准的合理结构比例内，按工作需要合理设置岗位的基础上进

行。

第十三条 三级教练由各县（区）级体育主管部门（协会）审

核，经中国荷球协会审定、备案。

第十四条 二级教练由各地（市）级体育主管部门（协会）审

核，经中国荷球协会审定、备案。

第十五条 一级教练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体育主管部门（协

会）初步审核提交名单，经中国荷球协会审定、备案。

第十六条 国家级教练需由中国荷球协会考核、审定、备案。

第十七条 国家级、一级教练资格每 2 年需经过培训、复核，

方能进行注册、备案。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的解释权归中国荷球协会。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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